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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银光购买的天华四季花
城小区 6#-18004号房的购房交
款收据丢失，收据编号：0007864

（金额：32000 元）、0003355（金
额：22000元），声明作废。

菏泽中盛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开给袁小方的购房交款收
据 丢 失 ，万 象 城 小 区 ，房 号 ：
B1#- 03- 01047，收 据 号 ：
5026316（金额：20000 元），声明
作废。

菏泽中盛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开具给乔建立的储藏室收
据丢失，金额：14079元整、编号：
5418502声明作废。

菏泽中盛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开具给乔建立的购房收据
丢失，金额：88000 元整、编号：
5418501声明作废。

菏泽中盛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开具给乔建立的购房收据
丢 失 ，金 额 ：400 元 整 、编 号 ：
1921980声明作废。

菏泽中盛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开具给乔建立的购房收据
丢失，金额：50000 元整、编号：
1212791声明作废。

菏泽中盛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开具给乔建立的购房收据
丢失，金额：50000 元整、编号：
1048973声明作废。

菏泽中盛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开具给乔建立的购房收据
丢失，金额：10000 元整、编号：
1303263声明作废。

菏泽中盛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开具给赵广海的购房收据
丢失，金额：49500 元整、编号：
1426130声明作废。

袁 卫 军（ 身 份 证 号 ：
372901197402271018）的房屋征
收产权调换协议书丢失，牡丹区
人民政府 2011-2 号地块，丈量
号：3-14，声明作废。

王 雪 莲（ 身 份 证 号 ：
372925198309135922）将菏泽嘉
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具的
收据丢失，收据编号：06019（金
额：760284元），声明作废。

楚一品购买山东省菏泽市
中华路银川路交叉口天华公馆
小区 19 号楼 2 单元 7004 室住房
一套，公共维修基金 3001元收据
遗失，声明作废。

菏泽中盛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 司 开 给 梁 邦 兴（身 份 证 号 ：
37292919900128661X）的 购 房
交款收据丢失，收据号：1808589

（金额：225000元），声明作废。
李 震 飞 购 买 天 华 公 馆 1#

1006室房屋（房屋公共维修基金
收据 2493元）丢失，声明作废。

曹 付 勤 购 买 天 华 公 馆 1#
1206室房屋（房屋公共维修基金
收据 2493元）丢失，声明作废。

王悠阳由于保管不慎，将菏
泽天华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于
2018年 11月 13日开具给其购买
天华长城公馆 21 号楼 10002 的
的三张房款收据和一张车位款
收 据 遗 失 ，收 据 分 别 为 编 号
0004082，金额 80710 元人民币；
编号 0004079，金额 166319 元人
民币；编号 0004081，金额 38100
元人民币；编号 0004080，金额
10000元人民币，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交通肇事逃逸，三人上
终身禁驾人员名单

此次曝光的终身禁驾人员

名单涉及三人，均与交通肇事逃

逸构成犯罪有关。

其中，石昌河，男，24 岁，准

驾车型 B2，驾龄 6 年，因肇事逃

逸判处有期徒刑 3年缓刑 4年并

终身禁驾；胡东亮，男，42 岁，准

驾车型 C1D，驾龄 13年，因肇事

逃逸判处有期徒刑 4 年并终身

禁驾；孙兴振，男，41 岁，准驾车

型 C1，驾龄 2 年，因肇事逃逸判

处有期徒刑 3年缓刑 3年并终身

禁驾。

行经这三处事故多发
路段要谨慎

此次曝光的事故多发路段

有三处，交警部门提醒行经三处

路段的驾驶员减速慢行或选择

绕行，注意安全。

三处路段分别为：牡丹区青

年路（大学路至黄河路段）处正

在施工维修，存在交通安全隐

患；菏泽开发区人民路与舜秀路

交叉口为事故多发路段；菏泽高

新区 240国道纸坊至大黄集段夜

间大型车辆较多，灯光照明条件

差，沿线村庄路口较多，容易发

生重大交通事故。

五家运输企业上曝光
名单

五家 运 输 企 业 因 存 在 多

辆 工 程 运 输 车 违 法 闯 禁 区 或

多起交通违法未处理的行为，

上了高危风险运输企业的曝光

名单。

其中，菏泽德宝市政工程

有限公司、菏泽中泰市政工程

有限公司、菏泽邦途市政有限

公司均存在三辆以上工程运输

车违法闯禁区的行为；菏泽交

通集团有限公司、巨野县鸿运

物流运输有限公司名下多辆重

点车辆存在多起交通违法未处

理，存在交通安全隐患。

此外，18 辆突出违法车辆

一 并 被 曝 光 。 其 中 ，鲁

RL1327、鲁RL3068、鲁RM0279、
鲁 RM1931、鲁 RL8611、鲁

RP0415、鲁RP5012共7辆存在违

法 闯 禁 区 行 为 ；鲁 RP2877、鲁

RM8291、鲁RM2670、鲁RN7298、
鲁RL7415、鲁RJ1081、鲁RQ9035、
鲁 RN0368、鲁 RM1236、鲁

RM1438、鲁 RJ4818 共 11 辆 存

在多起交通违法未处理。

“斑马线”前，让与不让
后果不一样

“斑马线”前，一辆货车与另

外几辆车的做法形成鲜明对比，

后果也截然相反。其他车辆停车

礼让，人车相安无事，而这辆货车

未礼让“斑马线”，结果将正在通

过“斑马线”的非机动车撞倒。

这起事故发生在 10月 12日，

一辆车的行车记录仪记录下了事

故发生的过程。当天 12 时 15 分

左右，视频车自东向西行驶至大

学路大学嘉园附近的人行横道

时，有几位行人和非机动车正在

通过“斑马线”。从视频中可以看

到，视频车行驶在三个机动车道

中最中间的车道，视频车缓缓停

车礼让，左侧机动车道的一辆车

也停车礼让。然而，意外随后发

生了。右侧机动车道驶来的一辆

小货车并未停车礼让，结果将正

在通过斑马线的一辆电动车撞

倒，在地上滑行数米后才停下。

事故造成电动车驾乘人员受伤，

两车受损。

交警部门认定，货车司机未

尽到必要的安全驾驶义务是事故

形成的主要原因，承担事故的主

要责任；而电动车驾驶人同样要

承担责任，在过人行横道时未下

车推行是事故形成的次要原因，

承担事故的次要责任。

交警部门表示，礼让“斑马

线”，文明过马路，看似简单的一

件事，不仅反映了机动车驾驶人、

行人的交通安全、文明出行意识，

也是一个城市文明交通的重要标

志，本起事故中，货车驾驶员不礼

让的行为与旁边车辆礼让的行为

形成鲜明的对比，最终酿成车祸。

此外，电动车驾乘人员均未

佩戴安全头盔，被撞时因为猝不

及防，被撞倒地后受到了更为严

重的伤害。交警部门提醒，骑乘

电动车正确佩戴安全头盔，关键

时刻能有效保护头部，是最简单

而又最有效的保命措施。

醉驾惹祸，司机承担全
部责任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涉酒驾驶行为一直是交警部门重

点整治的严重交通违法行为，但

还是有个别司机心存侥幸，造成

严重后果。

交警部门曝光的这起案例

中，刘某驾驶鲁 R****K 小型普

通客车，沿佃户屯闽江路由东向

西行驶至闽江路与广州路交叉口

处左转弯时，与沿广州路由北向

南行驶的王某驾驶鲁 R****7小

型轿车相撞，造成双方车辆损坏。

交警部门表示，《中华人民共

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

中规定，机动车通过没有交通信

号灯控制也没有交通警察指挥的

交叉路口时，转弯的机动车应当

让直行的车辆先行；而在送检的

刘某血液中检出乙醇成分，含量

为 136.2mg/100ml，已 构 成 醉 酒

驾驶。刘某醉酒后驾驶机动车及

转弯未让直行车辆先行的违法行

为是该事故发生的全部原因，承

担事故的全部责任。

交警部门提醒，酒精会麻痹

人体机能，包括视觉、触觉、判断

和操作能力、疲劳程度等，让驾驶

行为变得危险。“喝酒不开车，开

车不喝酒”，否则就有可能因为自

己的侥幸心理而付出惨重的代

价。

黄闪灯不减速，两车相
撞受损严重

黄闪灯的作用是提示车辆、

行人通过时注意观察，确认安全

后再通过。然而，在日常行车过

程中，很多司机并未在意。在交

警部门曝光的另一起事故案例

中，两车在通过信号灯为“黄闪”

状态的路口时未减速，结果两车

相撞，车辆受损严重。

交警部门介绍，10 月 8 日 16
时 32分左右，在市昆明路与八一

路交叉口，冯某驾驶车辆由东向

西行驶至路口时与一辆由北向南

行驶的白色轿车发生碰撞事故。

路口监控视频显示，事发时路口

东西方向及南北方向的交通信号

灯均呈“黄闪”状态，但是两车均

未减速，径直通过路口，最终相

撞。碰撞瞬间，由于双方车速过

快撞击力度大，冯某驾驶的轿车

车头几近“毁容”，而另一辆白色

轿车侧面车身严重变形，现场一

片狼藉，所幸车上人员事故发生

时都按照规定系好了安全带并无

大碍。

交警部门提醒，持续闪烁的

黄灯是闪光警告信号灯，提醒车

辆、行人注意前方是交叉路口，开

车经过路口看到信号灯黄闪，要

确保安全车速、有序通过、注意礼

让行人，切勿因贪一时之快给自

己和他人的安全造成隐患。

交警部门最新通报，
看看哪些人和车上了曝光名单
□牡丹晚报全媒体记者 冯 锴

三起事故，件件值得反思
□牡丹晚报全媒体记者 冯 锴

11月 19日，市交警支队发布 11月份“五大曝光”情况通报，对终身禁驾人员、事故多发路段、高危

风险运输企业、突出违法车辆和典型事故案例进行曝光。

11月 19日，菏泽交警对三起典型事故案例予以曝光。三起事

故中，既有发生在斑马线上的，又有涉及酒驾的，还有信号灯下发

生的，每起事故教训深刻，值得反思。


